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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证券投资基金发行公告  

 

重要提示  

1、金鑫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及募集方案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基金字〖1999〗29 号文批准。 

2、金鑫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上网

定价发行。 

3、本次基金上网定价发行并非上市，有关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 

4、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为体现证券投资基金主要面向中小

投资者的原则，本次发行采用“分段配号，统一抽签”的方法确定中

签号码，请投资者务必仔细阅读本发行公告。 

5、本基金只向个人投资者发行，任何法人不得参与基金的申购。 

6、凡参加本次申购的投资者（使用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的），必

须使用本人的证券帐户。本次基金发行可以多次申购，但由于本次基

金发行采用分段配号方式，每个投资者只能用一个股票帐户或基金帐

户在同一证券营业部的同一席位申购本基金。投资者在某一证券营业

部申购之后，不能再在其他证券营业部申购，否则申购无效。 

7、使用多个席位或分支席位的证券营业部必须保证同一投资者

在该营业部的所有申购委托通过同一席位代码报盘。例如：（1）某证

券营业部使用 050100、050200、050300 三个席位，若某投资者第一笔

有效申购委托的席位代码为 050100，该证券营业部必须保证该投资者

的所有后续申购委托的席位代码也为 050100，该投资者在 050200、

050300 席位的申购委托无效。（2）某证券营业部除使用 050100 主席

位外，还使用 050101，050102 两个分支席位，若某投资者第一笔有效

申购委托的席位代码为 050101，该证券营业部必须保证该投资者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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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后续申购委托的席位代码也为 050101，该投资者在 050100、050102

席位的申购委托无效。 

8、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开设和使用一个资

金帐户，并只能对应一个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不得非法利用他人帐

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申购。证券

经营机构不得允许一个自然人开设和使用一个或多个资金帐户对应多

个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申购本基金。 

各开户机构不得内部开户、虚假开户和批量开户。 

在基金发行过程中，证券营业部不得无理扣押投资者的申购委托

单，不得透支申购，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不得有舞弊行为。 

证券经营机构不得采用任何方式申购基金。各证券经营机构及其

证券营业部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通知要求，在基金发行前加

强宣传并采取措施，防止法人申购基金；在基金发行过程中，证券营

业部如发现法人以任何方式申购基金、个人以违规方式申购基金，应

予制止。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者，中国证监会将严肃处理。 

9、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1998〗29 号文的有关规定，申

购者单个帐户的中签份数不得大于本基金总规模的 3％，即 9000 万份

基金单位。超出部分由本基金的发起人按比例认购，投资者不得认购。 

10、本公告仅对金鑫证券投资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

明。投资者欲了解金鑫证券投资基金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1999 年 10 月 12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的《金鑫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一、 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30 亿份基金单位，其中，

由本基金的发起人认购 3000 万份基金单位，上网定价发行 29 亿 7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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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基金单位。本次发行募集成功后，本基金总规模为 30 亿份基金单

位。 

每份基金单位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1 元，其中，面值 1.00 元，

发行费用 0.01 元。 

2、发行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禁止购

买者除外）。 

3、发行时间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的上网定价发行日期为 1999 年 10 月 15 日，

发行时间为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如遇重大突发事件

影响本基金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可在下一个工作日顺延申购。 

4、发行地点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联网的全国各证券营业网点。 

5、基金简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为“基金金鑫”，基金申购代码为“735011”。 

二、 发行方式  

1、本次发行采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即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由本基金发行协调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唯一

“卖方”，将“基金金鑫”29.7 亿份基金单位输入其设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基金发行专户，以发行价作为卖出价。 

2、投资者可在指定发行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交易

网点以公布的发行价格和申购方式，进行申购委托。 

3、申购结束后，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统计有效申购户

数和有效申购总量，并根据有效申购总量和本次上网发行量确定申购

者的认购份数。具体方法是： 

（1）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上网发行量时：（A）若有效申购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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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60 亿份（含 60 亿份）基金单位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统一

配号，按每 1000 份有效申购确定一个配号，并进行统一抽签，确定认

购份数。（B）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 60 亿份时，采用“分段配号，统

一抽签”的方式进行配号抽签，确认认购份数。 

（2）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上网发行量时，申购者按实际有效申

购量认购。 

（3）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上网发行量时：（A）若有效申购总量

加上发起人认购量大于或等于本次基金募集总额的 80％（即 24 亿份

基金单位），申购者按有效申购量认购；（B）若有效申购总量加上发

起人认购量小于本次基金募集总额的 80％，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

期可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在发行期内募集资金总额仍不足

发行总规模的 80％，则本次发行失败，发起人将在 30 日内将投资者

的申购资金连同当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退还给投资者。 

三、 关于申购份数和申购次数的规定 

1、本次上网定价发行，参加申购的每一帐户的申购量最少不得

低于 1000 份；超过 1000 份的，须为 1000 份的整数倍。 

2、每一帐户不设申购上限，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但每一笔申

购委托不得超过 99.9 万份基金单位。同一帐户多次申购的，将多次申

购的数量全部累加后，对同一帐户的申购进行连续配号。 

四、 申购程序  

1、已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的投资者可直接进

行申购。 

2、没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的投资者，需在申

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当地开户网点办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帐户或基

金帐户的开户手续。投资者持本人身份证和已经办理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帐户卡或基金帐户卡，到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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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任何一家证券经营机构办理资金帐户开户手续。凡参加本次申购的

投资者应在 1999 年 10 月 14 日前办好开户手续。有关开设基金帐户和

股票帐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仔细阅读有关规定。 

3、已开设股票帐户的投资者不得再开设基金帐户，否则将给自

身的申购和交易造成不便或损失。 

4、所有参加本次申购的投资者（使用股票帐户或基金帐户的）

必须在申购前办理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手续。 

5、投资者根据自己的计划申购量，在申购前向自己的资金帐户

中存入足够的资金。一经办理申购手续，申购资金即被冻结。 

6、委托申购 

本次上网定价发行基金的申购手续与上网发行股票的申购手续

相同。投资者可通过填写申购委托单、电话委托或磁卡委托等方式在

其开立资金帐户的证券经营机构办理申购委托。 

7、投资者完成申购委托后，不得撤单。 

五、 配号抽签方法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上网发行量，本次发行将采取摇号抽签

方式确定每个申购户的认购份数。具体操作将按如下步骤进行： 

1、确定有效申购量 

1999 年 10 月 18 日（即申购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由各证券交

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入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申购资金专户。所

有申购资金务必在 10 月 18 日下午 5:00 前到达该申购资金专户，在途

资金需提供中国人民银行电子联行划款凭证，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10 月 19 日（即申购结束后第二个工作日），由发行协调人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对申购资金实际

到帐情况进行核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到帐

资金进行验资并出具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剔除违规资金后的实际

到帐资金作为有效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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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购配号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29.7亿份而小于或等于 60亿份时，按每 1000

份配 1 个号。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 60 亿份时，在将每个申购帐户的所有申购

委托进行加总后，根据每个帐户的有效申购量的大小进行分段配号。

具体包括下列四种情况： 

A、有效申购量在 5 万份以下（含 5万份）的帐户 

每 1000 份配 1 个号。 

B、有效申购量在 5 万份至 35 万份（含 35 万份）的帐户 

5 万份以内为第一段，每 1000 份配一个号（共 50 个）；超过 5万

份的部分为第二段，按每 1500 份配 1个号。两段配号数相加即为该帐

户的总配号数。 

C、有效申购量在 35 万份至 99.8 万份（含 99.8 万份）的帐户 

5 万份以内为第一段，每 1000 份配一个号（共 50 个）；5 万份至

35 万份的部分为第二段，按每 1500 份配 1 个号（共 200 个）；超过 35

万份的部分为第三段，按每 1800 份配 1 号。三段配号数相加即为该帐

户的总配号数。 

D、有效申购在 99.8 万份以上的帐户 

5 万份以内为第一段，每 1000 份配一个号（共 50 个）；5 万份至

35 万份的部分为第二段，按每 1500 份配 1 个号（共 200 个）；35 万份

至 99.8 万份的部分为第三段，按每 1800 份配 1 号（共 360 个）；超过

99.8 万份的部分为第四段，按每 2000 份配 1个号。四段配号数相加即

为该帐户的总配号数。 

各帐户有效申购量按以上方法配号后，不足配 1 个号的余数，皆

配 1 个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 10月 19日晚将申购配号记录传给各证券交易

网点。申购者可在 10 月 20 日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确认其申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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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公布配号中签率 

本次共上网发行基金单位 29.7 亿份，每 1 个中签号认购 1000 份，

所以共有 297 万个中签号码，则： 

配号中签率=（297 万/配号总数）×100％。 

配号中签率将于 1999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 

4、摇号抽签并公布中签号 

1999 年 10 月 20 日（即申购结束后第三个工作日），在本基金发

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以及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摇号抽签。中签结果于 10 月 21 日（即申购结

束后第四个工作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公布。 

5、确定认购份数 

申购者根据公布的中签号码，并对照自己的申购配号，确认自己

的可认购份数，每一个中签号码认购 1000 份基金单位。 

六、 清算与交割 

1、从 1999 年 10 月 16 日到 10 月 20 日，全部申购资金将被冻结

在申购专户中，冻结期间按企业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属于设

立后的本基金资产。 

2、10 月 21 日（即申购结束后第四个工作日）进行清算交割和登

记。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当日对未中签部分的冻结申购款予以解冻，

未中签的申购资金返还给投资者，中签的认购款在扣除上网发行手续

费后划至金鑫证券投资基金在托管银行的资金帐户。 

3、本基金权益登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机在发行结束后自动完

成，基金持有人名册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软盘形式交给基金托管人中

国建设银行和发行协调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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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发行费用  

1、中签认购部分的发行费用在扣除会计师费、律师费、发行协

调人费用、发行公告费、材料制作费、上网发行费等费用后余额归基

金所有。 

2、本次上网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3、上网定价发行手续费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按实际认购成交金额

的 2.5‰提取。上海证券交易所按各参加上网定价发行的证券营业部的

实际认购量，将该笔手续费自动划转到各证券营业部帐户。 

八、 发起人和发行协调人  

1．发起人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建栋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 

联系电话：（010）68498543 

传真：（010）68483942 

联系人：王革文  倪毓明 

(2) 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钟麓 

注册地址：中国杭州市延安路 515－521 号 

电话：（0571）5069372 

传真：（0571）5069126 

联系人：李国强 

(3) 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光俭 

注册地址：上海香港路 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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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64692179 

传真：（021）64392118 

联系人：蔡越 

(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建栋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 199 号 

电话：（021）62569156 

传真：（021）62531170 

联系人：丁昌海 

2．发行协调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建栋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商城路 618 号良友大厦 

联系电话：（010）68498543 

传真：（010）68483942 

联系人：王革文  倪毓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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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次发行操作流程： 

T－3 刊登发行公告 

T＋0 投资者办理申购 

T＋1 划拨申购资金入申购专户 

T＋2 验资，确定中签率 

T＋3 公布中签率并摇号抽签 

T＋4 在报刊上公布中签号。对未中签部分申购款予以解冻，解

冻资金返还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将中签的认购款在扣除发

行手续费后划至金鑫证券投资基金在托管银行的资金帐

户。 

 


